附件一
关于征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（草案二次审议稿）》意见的通知
中评协[2013]16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，有关评估机构：

2013年8月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（草案二次审议稿）》(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进行了审议，并于近日在中国人大网（www.npc.gov.cn）公布“草案”全文。

请各地方评估协会以及有关机构积极组织研究，并于9月26日之前将书面意见（含电子版）反馈给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综合部。

联 系 人：赵林

    联系电话：0010-88191771  传真：88191768
电子邮箱：zhaolin@cas.org.cn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17层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综合部（邮编：100142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九月十六日

